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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 务 登 记 表
（适用个体经营）

纳税人名称

地税管理码

                        

大连市国家税务局

大连市地方税务局
填表须知
一、期限：
纳税人应自领取营业执照之日或有关部门批准设立之日或依照税收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自纳税义务发生之日起30日内，持有关证件向税务机关申报办理税务登记。

二、应提供的证件及资料：

1、工商营业执照或其他核准执业证件原件及其复印件（A4复印纸一式二份，纳税人须逐页签字加盖公章，并注明“与原件相符”字样，同一证件资料如页数较多，可仅在首页注明“与原件相符”字样并签字加盖公章，同时骑缝加盖公章。下同）；

2、业主（负责人）居民身份证、护照或其他证明身份的合法证件原件及其复印件；

3、房产证明（产权证明、租赁协议）原件及其复印件；如为自有房产，请提供产权证或买卖契约等合法的产权证明原件及其复印件；如为租赁的场所，请提供租赁协议原件及其复印件和《房屋租赁登记备案表》，出租人为自然人的还须提供产权证明的复印件；

4、组织机构代码证原件及其复印件（个体加油站、个人合伙企业、申请认定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及已办理组织机构代码证的个体工商户）；

5、个人合伙企业需提供有关合同、章程、协议书其复印件；

三、法律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六十条规定：对未按照规定的期限办理税务登记、变更或者注销登记的，由税务机关责令限期改正，可以处以二千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处以二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的罚款。

纳税人不办理税务登记的，由税务机关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经税务机关提请，由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吊销营业执照。

纳税人未按规定使用税务登记证件，或者转借、涂改、损毁、买卖、伪造税务登记证件的，处以二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处以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

四、说明：

1、税务登记表须业主或业户签章；

2、税务登记表应用蓝黑色钢笔或碳素笔填写，并使用标准用语（不允许复写）；

3、本表一式二份，国、地税主管税务机关各一份，纳税人如需要可增加一份。

纳税人声明

我声明：此税务登记表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和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填报的，我确保它是真实、可靠、完整的。如有不实，愿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法律责任。 

业主或业户（签章）：××
2006年08月01日

填　表　说　明

一、本表适用于个体工商户、个人合伙企业填用。

二、表中有关栏目的填写说明：

1、“纳税人名称”栏：指《营业执照》或有关核准执业证书上的“名称”；

2、“身份证件名称”栏：一般填写“居民身份证”，如无身份证，则填写“军官证”、“士兵证”、“护照”有效身份证件等；

3、“生产经营期限”栏：按照工商营业执照或有关执业证书上的生产经营期限填写。如：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或长期等。

4、“开业（设立）日期”栏：指企业实际投产经营（含试生产、试营业）日期填写，尚未投资经营的可按计划日期填写，并予注明。

5、“生产经营期限”栏：指工商营业执照或有关执业证书上的证照期限。
6.“注册地址”栏：指工商营业执照或其他有关核准开业证照上的地址。

7.“生产经营地址”栏：指纳税人从事生产经营的实际场所地址。

8、“固定工人数”栏：指与纳税人签订一年以上劳务合同的用工人数。
9、合伙人投资情况中的“国籍和地址”栏：外国投资者填国籍，中国合伙人填地址。

10、国标行业：按纳税人从事生产经营主行业的主次顺序填写，其中：第一个行业填写纳税人的主行业。

国民经济行业分类标准(GB/T 4754-2002) 。  

A、农、林、牧、渔业 

01 农业 02 林业 03 畜牧业04 渔业 05农、林、牧、渔服务业  

B、采矿业    

 06 煤炭开采和洗选业 07 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 08 黑色金属矿采选业     09 有色金属矿采选业 10 非金属矿采选业 11其他采矿业    

C、制造业  
13 农副食品加工业14 食品制造业 15饮料制造业16烟草制品业 

17 纺织业 18纺织服装、鞋、帽制造业 19 皮革、毛皮、羽毛(绒)及其制品业     20 木材加工及木、竹、藤、棕、草制品业21 家具制造业                         22 造纸及纸制品业  23 印刷业和记录媒介的复制  24 文教体育用品制造业   

25 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 26 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 

27 医药制造业 28 化学纤维制造业29 橡胶制品业                         30 塑料制品业  31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32 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    

33 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  34 金属制品业 35 通用设备制造业                     36 专用设备制造业  37 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    39 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     40 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41 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  42 工艺品及其他制造业     43 废弃资源和废旧材料回收加工业      

D、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44 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 45 燃气生产和供应业46 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E、建筑业   

47 房屋和土木工程建筑业 48 建筑安装业 49 建筑装饰业 50 其他建筑业  

F、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51 铁路运输业 52 道路运输业53 城市公共交通业  54 水上运输业   

55 航空运输业   56 管道运输业  57 装卸搬运及其他运输服务业           58 仓储业  59 邮政业    

G、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  

60 电信和其他信息传输服务业  61 计算机服务业  62 软件业  

H、批发和零售业      

63 批发业  65 零售业    

I、住宿和餐饮业      

66 住宿业  67 餐饮业    

J、金 融 业

68 银行业   69 证券业     70 保险业      71 其他金融活动    

K、房地产业          

72 房地产业

L、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73 租赁业           74 商务服务业  

M、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 

75 研究与试验发展   76专业技术服务业77科技交流和推广服务业     78 地质勘查业

N、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79水利管理业        80 环境管理业         81 公共设施管理业  

O、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      

82 居民服务业         83 其他服务业  

P、教 育         84 教育    

Q、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    

85 卫生        86 社会保障业   87 社会福利业  

R、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88 新闻出版业  89 广播、电视、电影和音像业  90 文化艺术业 91 体育 

92 娱乐业 

S、公共管理与社会组织     

93 中国共产党机关  94 国家机构 95 人民政协和民主党派  96 群众社

团、社会团体和宗教组织  97 基层群众自治组织  

T、国际组织       98 国际组织    

11、“所在市场”：是指纳税人实际生产、经营场所所在市场的名称。

12、“摊位类别”： 001服装鞋帽 002针织布艺003食品饮料004粮油

005果菜006肉禽蛋奶007水产品008烟酒糖茶009建材010灯具011家俱012化妆品013家电014车用配件015五金016电子产品017通讯产品018计算机软硬件019集邮品020图书音像021工艺产品022花鸟鱼虫023药材024土杂025办公用品026日用小百货027旧物028农用器具029其他

13、“所在市场”：按照所在市场全称填写。

14、“是否是承包（租）经营和出包出租单位名称”：指有承包承租行为且

独立取得工商营业执照的纳税人按照承包承租实际情况据实填写。
15、纳税人分店数量较多，超过本表栏目的，须根据本表所列项目单独附表登记分店明细。

16、“分配比例”：指合伙协议约定的分配比例，如合伙协议未约定分配比例，则应按合伙人数平均计算（1/合伙人数×100%），以此确定分配比例。

税务登记表

  (适用个体经营)

填表日期：
	纳税人名称
	
	  纳税人识别号

	

	登记注册类型
	请选择对应项目打“√”   □        个体工商户      □    个人合伙

	工商机关名称
	
	工商发照日期
	

	开业（设立）日期
	
	批准设立机关
	

	生产经营期限
	
	证照名称
	
	证照号码
	

	注册地址
	
	邮政编码
	
	联系电话
	

	生产经营地址
	
	邮政编码
	
	联系电话
	

	合伙人数
	
	雇工人数
	
	其中固定     工人数
	

	网站网址
	
	国标行业
	65   □ □     □ □  □ □

	业主姓名
	
	固定电话
	移动电话
	电子邮箱

	××
	
	
	
	

	身份证件名称
	
	证件号码
	

	所在市场
	
	摊位类别
	

	摊    位    号
	
	摊位面积
	
	月租金
	  

	是否是下岗失业人员从业经营
	
	再就业     证件号码
	
	是   否   是  承    包   承  租  经   营
	
	出     包    出    租                        单     位    名    称      
	

	经营范围       

	请将业主
身份证或其他合法身份证件复印件粘贴此处



	分店  情况
	分店名称
	纳税人识别号
	地址

	电话

	
	
	
	
	

	
	
	
	
	

	
	
	
	
	

	
	
	
	
	

	
	
	
	
	

	
	
	
	
	

	合 伙 人 投 资 情 况
	合伙人姓名
	国籍或地址
	身份证  件名称
	身份证件号码
	投资 金额
万元
	投资 比例
	分配 比例

	
	
	
	
	
	
	
	

	
	
	
	
	
	
	
	

	
	
	
	
	
	
	
	

	
	
	
	
	
	
	
	

	代扣代缴代收代缴税款业务情况
	代扣代缴、代收代缴税款业务内容
	代扣代缴、代收代缴税种

	
	
	

	
	
	

	
	
	

	附报资料： 



	经办人签章：
××

	业主签章：
××
年  月  日



以下由税务机关填写：

	纳税人所处街乡
	
	隶属关系
	

	国税主管税务局
	
	国税主管税务机关（科）
	
	是否属于国税、       地税共管户
	

	地税主管税务局
	
	地税主管税务机关（科）
	
	
	

	核发《税务登记证副本》数量：1   本            受理日期：  年  月  日
核准日期：  年  月  日                  发证日期：  年  月  日

经办人(签章)：  ××                              税务登记机关登记专用章：

                                                


注：纳税人状态：登记注册类型为（（港澳台商）合资经营企业、（港澳台商）合作经营企业、（港澳台商）独资经营公司、（港澳台商）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中外合资经营企业、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外资企业、外商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的纳税人办理设立税务登记时，工商营业执照经营范围中明确为筹建期的，纳税人状态为“筹建期”，其他均为“开业”。
